
1 
 

112年度受評機構 Q&A集 
112年 8月 21日 

A.行政組織、經營管理與服務對象權益保障 

代碼 共識基準 問題 回應說明 

A1.1 機構負責人

實際管理行

政作業與照

護品質 

1. 依據基準說明 2.機構

負責人於機構投保勞

保、提撥勞退金，若雇

主同時為機構負責人

時，因勞工退休金條

例無強制要求雇主自

提退休金，雇主是否

仍須提撥勞工退休

金?  

(1) 當機構負責人與雇主為同一人時，即為

雇主；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條第 2項

「本國籍人員、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之人員具下列身分之一，得自願依本

條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金：「一、實際

從事勞動之雇主。二、自營作業者。三、

受委任工作者。四、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勞工。」規定，負責人為執業在護理

機構之護理人員，為實際從事勞動之雇

主，得自願提撥勞工退休金。 

(2) 為保障機構負責人權益，依據評鑑基準，

仍須投保勞健保、提撥勞退金。 

【參閱規範】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條： 

雇主應為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

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六。 

雇主得為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或第 4 款規

定之人員，於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提繳

退休金。 

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

提繳退休金，其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年度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 

前項規定，於依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自願提

繳退休金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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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 

代碼 共識基準 問題 回應說明 

B1.3 親子關係建

立 

基準說明 3.「每位產婦

於出住前須有 3 天執

行 8小時親子同室，並

給予適時協助與指導，

且有紀錄。」是否於入

住後至出住的期間任 3

天執行？  

(1) 是。 

(2) 有關執行 8小時親子同室，可於當天內採

連續執行或分開時間執行皆可，務必記錄 

親子同室時所給予之協助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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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環境設施與安全維護 

代碼 共識基準 問題 回應說明 

C2 依評鑑公告

所 定 之 情

境，訂定符

合機構特性

需求之緊急

災害應變計

畫及其作業

流程，並進

行演練，落

實風險教育

及日常管理 

今年度委員實地訪查作

業流程及需配合事項為

何? 

 委員實地訪查作業： 

(1) 機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報告：委員聽取

機構報告(簡報或書面形式不拘)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及大夜班火災情境演練重

點。 

(2) 環境安全設施設備實地查證(對應基準

C1)：委員由機構陪評人員(防火管理人)

陪同檢視機構疏散避難系統及等待救援

空間設置等相關設施設備。 

(3) 現場工作人員訪談：委員現場擇定訪談

對象，包含護理人員、嬰兒照顧服務員、

支援人員等。以了解機構人員於不利情

境下對於整體空間風險辨識及運用設施

設備在緊急應變及減災作為 

(4) 緊急災害應變風險辨識與溝通回饋與交

流：委員依實地查核之結果，針對機構

於不利情境下整體空間設施設備對其緊

急應變、減災作業之親和可及、關鍵必

要與合理有效的風險辨識溝通輔導，鼓

勵機構自我檢視、精進改善。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報告配合事項： 

(1) 請準備 1間會議室。 

(2) 由防火管理人進行報告，報告大綱如下： 

①. 機構逃生避難平面圖(消防設施設備、

防火區劃、等待救援空間等) 

②. 機構特性(人力啟動及召回機制) 

③. 住民特性 

④. 風險危害因子 

⑤. 日常教育訓練(含夜間火災演練等) 

 環境安全設施設備實地查證及緊急災

害應變風險辨識與溝通回饋與交流配

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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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共識基準 問題 回應說明 

(1) 請防火管理人陪同委員檢視環境。 

(2) 請提供防火管理人證書，核對防火管理

人身分，如遇負責人兼任防火管理人，

可請機構消防防護計劃書中之火源責任

者或輔佐防火管理人之防火負責人(曾

受過火災預防或防火管理人相關課程訓

練)擔任陪評人員，該人員必須為該機構

專職員工。 

 現場工作人員訪談配合事項： 

(1) 請機構提供近 3 個月(含當月)班表，委

員現場抽訪人員。 

(2) 工作人員訪談問題如下： 

①. 請問在您服務的空間當中，可能的風險

有哪些?您平時會使用到哪些防火避難

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去作應變?  

②. 請問您最近一次參與演練的情境為何?

起火點或空間在哪?請說明機構夜間常

規值班人數及所在位置。 

③. 請問演練時，值班人員如何進行初期滅

火及通報?平時是如何進行人員操作初

期滅火設備及快速通報之訓練? 

④. 請問您疏散嬰兒的工具為何？會疏散

到哪個地方?等待救援空間在哪裡?將

嬰兒疏散至等待救援空間時，是如何安

置嬰兒? 

⑤. 請問當避難疏散時，為避免產婦與家屬

湧向嬰兒室，您會如何及時通知引導產

婦與家屬進行避難疏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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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作業程序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1.  112年度評鑑合格效期是多久? 

經評鑑合格者，依護理機構評鑑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核予評鑑合格有效期

間，最長為 4年(113年 1月 1日起至 116

年 12月 31日止)，最短為 1年(113年 1

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2.  
系統行政與品質相關文件須上傳多久以

前的資料? 

以今年度最新的文件與紀錄，定期品管

統計上傳資料以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7月 31日資料為主。 

3.  
緊急應變計畫及緊急災害情境演練資料

須上傳幾次資料? 

最近一次更新之緊急應變計畫書(以火災

應變為主)，提供大夜班火災情境演練最

近一年內至少 2次資料。 

4.  
委員實地評鑑時，機構須提供幾位個案

相關資料？ 

實地當天請機構提供評鑑當日產婦名

單。委員會選擇 5名產婦(優先選擇母嬰

皆入住，剛入住、入住最久、出住 1個月

內)。 

5.  
是否提供機構在評鑑前再次檢視確認資

料之時間? 

8/18-8/31 請機構上系統檢視資料之正確

性與完整性，系統操作如有問題可洽詢

系統客服。 

6.  何時會通知機構受評時間? 
評鑑前 1個月(8/31前)函文通知受評機構

實地評鑑日期。 

7.  
如為 11月申請消防安全檢修，申報結果

書尚未提供給機構？ 

提醒系統需上傳公安申報資料及定期消

防設備檢修申報之結果，建議檢修修復

完後可再申請無缺失申報。若提供之消

防檢修申報結果尚有缺失，於 112 年 12

月 10前上傳資料已修復完成之資料，如

工單、消防檢附合格資料等。可請檢修單

位掛進消防局系統，取得受理單及文件。

申報結果如果有缺失，提醒在 112 年 12

月 10日前附上已修復證明的工單。 

 


